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数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源科技”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

数源科技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情况进行了审慎调查，核查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66号文核准，数源科技于2016

年12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股票1,835.25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14.81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0.00万元，扣

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370.00万元后，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

年12月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

账户(账号为：20000018570500014576617)人民币7,575.45万元；汇入数源科技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国光大银行杭州高新支行账户(账号为：76930188000106353)

人民币19,234.55万元。另扣减验资费、律师费和登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

关的新增外部费用97.84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6,712.16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6

年12月2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6]4861号)。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后续公告

等相关内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汽车（含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及城市交通

信息化平台项目 
23,730 19,164.35 

2 智慧社区建筑楼宇智能化项目 11,270 7,547.81 

合计 35,000 26,712 

http://180.96.8.44/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000909.SZ&lan=cn#file_22_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承诺投资金额 累计已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1 汽车（含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

及城市交通信息化平台项目 
19,164.35 4,784.05 24.96 

2 智慧社区建筑楼宇智能化项目 7,547.81 1,395.59 18.49 

合计 26,712.16 6,179.64 23.13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进度调整原因 

（一）调整的具体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与投入情况，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内外部环境

等因素，在项目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现将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含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及城市交通信息化平台项目”、

“ 智慧社区建筑楼宇智能化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自 2018年 12月 31

日，调整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长的原因 

公司于 2016年初完成募投项目设计及相关备案工作，2016年 12月募集资

金到位。但由于项目方案设计时间相对较早，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

此背景下，公司对项目研发方向进行调整和优化，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

素影响，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

建设情况及市场发展前景，经过谨慎研究，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拟

调整“汽车（含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及城市交通信息化平台项目”及“智慧社

区建筑楼宇智能化项目”的实施进度。 

（三）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长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首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汽车（含新能源汽车）

智能终端及城市交通信息化平台项目”及“智慧社区建筑楼宇智能化项目”延长

实施期限，是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及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募投项目的投

资总额、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均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的情形，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调整后，公司将严格遵



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

科学决策，不断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安全与合法有效，

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三、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募投项目延期。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综合

考虑项目实际实施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募投项目

实际情况和公司的现状，有利于投资效益的更好发挥；本次调整实施进度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调整募

投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募投项目投资期限延长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

目建设内容，不影响项目原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

一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分析论证，

已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亦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经过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同意该事项的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投

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 

 

 

 

 

 

 

 

 

                       保荐代表人：                   

                                                 赵  宏 

 

 

 

                                                                     

                                                  邹文琦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月   日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